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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汕尾市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举报

奖励办法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

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适应医保基金监管新形势，持续强化社会监督作用，

充分发动群众、依靠群众、鼓励群众参与医保基金监管，共同维

护医疗保障基金安全，汕尾市医疗保障局、汕尾市财政局结合本

市实际，起草《汕尾市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举报奖励办法

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），

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2019年 12月，汕尾市医保局会同汕尾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了

《汕尾市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原《实施细则》），建立起对举报欺诈骗保行

为进行奖励的制度。该制度在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基金监管、维护

医保基金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促进了政府监管和社会监

督的良性互动，营造了医保基金监管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。

随着医保基金监管工作持续深入推进，医保基金监管领域的

制度机制不断完善，医保行政部门监管范围进一步拓宽。原《实

施细则》存在一定的局限，为切实织密基金监管网，有效构建社

会共治格局，共同守护好人民群众的“看病钱”“救命钱”。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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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保局会同市财政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举报奖励工作

实际情况，对原《实施细则》进行了修订，加大举报奖励和保护

力度，加强对“假举报”“滥举报”等行为监督管理，通过制度

机制硬约束，促进举报行为真正成为维护医保基金运行秩序的

“正义之矢”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根据相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市医保局牵头起草了初稿征

求了局内相关科室、市医保中心意见后，联合市财政局书面征求

了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的意见。针对

有关意见，市医保局联合市财政局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。

三、主要依据

1.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；

2.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

医疗保障局令 第 5号）；

3.《国家医保局办公室、财政部办公厅印发〈违法违规使用

医疗保障基金举报奖励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医保办发〔2022〕22号）；

4.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、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违法违规使用医

疗保障基金举报奖励办法实施细则》（粤医保规〔2023〕6号）。

四、主要框架

《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分为六章，三十一条，主要

内容如下：

第一章“总则”（共 5条），包括目的和依据、概念、适用

范围、基本原则、奖励资金来源等。



- 3 -

第二章“奖励条件和范围”（共 3条），包括奖励条件、不

予奖励情形、违法行为范围等。

第三章“奖励标准”（共 4条），包括奖励规则、奖励上限、

奖励等级、奖励金额等。

第四章“奖励程序”（共 7条），包括告知义务、部门职责、

领取时限、领取要求手续等。

第五章“监督管理”（共 4条），包括台账记录、严格审核

责任、保密原则、工作人员责任等。

第六章“附则”（共 3条），包括使用时限等。

五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包含总则、奖励的条件和范围、

奖励标准、奖励程序、监督管理和附则六部分内容。结合监管实

际，对举报奖励制度的内容作出了具体规定，严格规范举报奖励

程序规则， 同时根据《国家医保局办公室、财政部办公厅印发

〈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举报奖励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医保办

发〔2022〕22 号）、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、广东省财政厅关于

印发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举报奖励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》

（粤医保规〔2023〕6 号）等规定进行了部分内容的修订、明确

和增补。

（一）聚焦民生领域重大违法行为

《实施细则》聚焦民生领域，针对群众反映强烈、社会舆论

关注和医保基金使用监管难度大的重点领域，通过推动社会监督、

汇聚人民力量，对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形成高压执法震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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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违法主体 0心存敬畏、行有所止。同时，为了提高行政效率，

《实施细则》将奖励范围锁定为“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行

为”予以奖励。“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行为”限定为定点

医药机构、参保人员或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主体实

施的行为，具体适用范围情形在第十三条中列举说明。

（二）明确举报人概念及条件

《实施细则》中的“举报人”定义清晰，根据《国家医保局

办公室 财政部办公厅印发〈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举报奖

励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医保办发〔2022〕22 号）、《广东省医疗

保障局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举报奖励

办法实施细则》（粤医保规〔2023〕6号）规定，明确有权利申

请举报奖励的举报人为“自然人”，并在第十条、第十一条列举

排除了“举报人为医疗保障部门工作人员或者受医疗保障部门委

托履行基金监管职责的第三方机构工作人员”等不予奖励的情形，

同时第二十七条规定了举报人通过伪造材料、隐瞒事实等方式骗

取举报奖励，或者存在其他不符合领取奖励等后果及法律责任。

（三）明确奖励金额的计算标准

以“案值”为基数计算奖励金额，是《实施细则》的重点之

一。在原《实施细则》中，一直以“查实欺诈骗保金额”作为奖

励金额计算基数。根据《国家医保局办公室 财政部办公厅印发

〈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举报奖励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医保办

发〔2022〕22号）、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违

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举报奖励办法实施细则》（粤医保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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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3〕6 号）规定，明确“案值是指举报事项涉及的应当追回

的医疗保障基金损失金额。除举报事项外，查实的其他违法违规

金额不纳入案值计算。”

（四）明确奖励分级确定标准 ，提高奖励上限

奖励标准是举报奖励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。随着我国经济社

会发展，《原实施细则》规定的举报奖励金额明显偏低，有效激

励作用逐步下降，为此《实施细则》提高了奖励标准和奖励上限，

根据不同情况，明确三个等级奖励并根据不同等级奖励给予案值

金额分别为案值的 3%、2%和 1%，最低奖励金额分别为 400元、

300元和 200元。同时，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举报奖励金额上限为

不超过 20万元，最少不低于 200元。

（五）严格规范举报奖励程序

奖励程序是保证举报奖励制度有效实施的必要条件。明确和

细化举报奖励程序，确保奖励发放过程制度化、规范化，才能真

正发挥举报奖励制度正向激励作用。《实施细则》对举报奖励程

序进行了专章规定，明确了举报奖励实施部门职责，举报人领取

时限等。同时，对监督管理做了专门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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